关于开展2008、2009年度

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通知

所属各单位：

经研究，开展2008、2009年度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现将评审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对象

所属各单位中从事研究与技术工作，并符合本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的研究与工程系列的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2008年度参评条件的人员可参加2008年度资格评审，符合2009年度参评条件的人员可参加2009年度资格评审。
二、评审条件

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海洋工程中、高级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和《海二人（1993）140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三、外语要求

申请参加本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者，必须通过人事部（或浙江省人事厅）组织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相应外语考试，成绩合格；符合国家海洋局国海人字（2007）198号文件外语免考条件。

四、评审办法

（一）符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的人员，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同时递交有关评审材料（附件2）。

（二）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申请参评人员情况，组成由行政领导、学术小组及有关专家参加的推荐小组（至少5人），对申报人员进行审核、评议及推荐，2/3评委通过者可向所推荐，并对被推荐人提出推荐意见（500字以内）。

（三）凡向所推荐参加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在评审前，所聘请三位同行专家对申报人的三篇代表性论文（任现职期内发表，第一作者核心期刊、工程技术报告）评审，论文评审通过者方可向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推荐。

（四）所设中级和高级两个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分别负责中级（含工程、研究系列）和高级（含工程、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

（五）参评人除了递交相关材料外，需向所评审委员会作述职报告（用多媒体报告10分钟），回答评审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评审委员会根据参评人的述职报告和递交的材料，对工作业绩、学术水平等进行充分评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是否晋升意见。

五、其他

（一）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破格晋升
1、具有硕士学位、35岁以下、2年以上中级任职（聘用）时间、通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相应外语考试，在任期内发表学报级第一作者1篇[或重要的工程报告第二执笔人（以归档为准）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与获得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第一负责人[或局青年基金资助第一负责人或国家重大项目主要骨干（工程项目专业负责人）]，允许推荐参加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2、对业绩明显、贡献突出、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能力的不具备规定学历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按浙职改办（92）23号文件规定的条件，允许推荐参加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二）参加2008年度评审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计算时间截止2008年12月底；参加2009年度评审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计算时间截止2009年7月底。

（三）凡被推荐到所的参评人员，允许从课题经费中按中级300元、副高级600元的额度划拨到财务—人事经费中，作为论文送审和评审费用。

（四）出差、出海等原因本人不能到会作述职报告的，可以委托专人作述职报告。

（五）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由各单位进行。

（六）有关表格材料到所网站www.sio.org.cn下载。

六、要求

（一）各单位要根据所的时间安排，认真组织推荐并按时上报。

（二）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严格把关，材料上报前各部门要进行认真核实，做到材料真实、完整、一致；及时反映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建议，保证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1、评审时间表

      2、递交材料清单

                     人事处

                   二○○九年七月一日

评审时间安排

	时  间
	内     容
	参加单位
	地点

	7月1-6日
	个人准备材料、部门推荐
	各单位
	各单位

	7月7日
	递交中、高级参评人员名单及材料，高级参评人员递交三篇代表性论文
	各单位
	人事处

	7月8日—

7月9日
	资格审查
	  人事、科技、

开发、产业处
	人事处

	7月15日上午
	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高级评委会
	6号楼二楼会议室

	7月15日下午
	中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中级评委会
	


递交材料目录
中级：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1份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业绩情况一览表》1份

3、任现职以来的有关论著（报告）、奖励证书等1套

4、述职报告1份（1300字以内）

5、以述职报告为内容的多媒体报告1个

6、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7、通过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明，符合免试职称外语条件的证明
高级：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1份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业绩情况一览表》1份

3、任现职期间发表的三篇有代表性的送审论文

4、任现职以来的有关论著（报告）、奖励证书等1套（含送审的论文）

5、述职报告1份（2000字以内）

6、以述职报告为内容的多媒体报告1个

7、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8、通过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明，符合免试职称外语条件的证明
以上材料中《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用16K纸打印（人事处可提供该规格用纸），其他材料均用A4纸打印，并于7月7日交人事处。所有材料自己备份，需要退回的材料需作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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